
和谐健康与福保经纪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》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及相关规定， 现将和谐健康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于与辽宁福保保险

经纪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保经纪”）开展保险业务合作签

订统一交易协议的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3 年 1 月 1 日，公司下辖七家分公司与福保经纪下辖

七家分公司（七家分公司同属河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深圳、

天津、陕西、广东）分别签署了《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保险经纪合同》，为双方开展保险个险业务及分销业务的

合作协议，公司向福保经纪支付手付费。协议于 2023 年 1

月 1 日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按照保险机构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，公司与福保经

纪签订协议为统一交易协议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辽宁福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在全国区域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为投保人

拟订投保方案、选择保险人、办理投保手续；协助被保险人

或受益人进行索赔；再保险经纪业务；为委托人提供防灾、

防损或风险评估、风险管理咨询服务；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

准的其他业务。

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

法定代表人：纪山川

注册地：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 99D 号福佳新天

地广场 A 座 24 层 2409 室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福佳集团持有公司 51%的股

份，福佳集团是福邦资本的股东，福邦资本持有辽宁福保保

险经纪公司 100%股份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公司与福保经纪存在股权关联关系，福保经

纪是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三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福保经纪于协议期限内代理、分销本公司的保险业务，

双方预估协议有效期内累计代理手续费不超过 6 亿元。

公司下辖分公司与对应福保经纪下辖分公司根据代理、

分销业务数据逐月结算，公司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进行支付，

协议经各方盖章后生效。协议生效时间 2023 年 1 月 1 日，

有效期 1 年。

（四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化原则、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

定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

或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五）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本

次交易按照重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批和披露。

上述交易已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



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并于 2022 年 12 月 23

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表决。统一交易协议项

下发生的单笔关联交易（包括重大关联交易）不再另行提交

董事会审议。

（六）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六名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

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：

同意关于《关于和谐健康与福保经纪开展保险业务合作》

的议案；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，内部审批决

策程序规范，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，是合法

合规的、公允的和必要的。

（七）银保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

无

特此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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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1 月 9 日


